
經濟部所屬事業機構參加民營事業投資應行注意事項 

94 年 5 月 11 日經營字第 09402606420 號函修正 

95 年 3 月 31 日經營字第 09504601660 號函修正 

96 年 9 月 21 日經授營字第 09620366310 號函修正 

109 年 12 月 29 日經授營字第 10903818990 號函修正 

一、經濟部(以下簡稱本部)所屬事業(以下簡稱部屬事業)參加民營事業投資，除

依照行政院頒布「中央政府特種基金參加民營事業投資管理要點」、「公股

股權管理及處分要點」及審計部發布「審計機關審核公私合營事業辦法」及

相關法令規定外，悉依本注意事項辦理；上開規定未規範者，各事業得自行

基於業務或計畫特性，另訂相關投資規範。 

二、本注意事項所稱轉投資事業係指部屬事業參加投資之民營事業。所稱新轉投

資計畫，係指部屬事業擬參加投資新成立或已成立民營事業之計畫。 

三、部屬各事業轉投資事業預算之執行及變更，應確實依據「中央政府附屬單位

預算執行要點」規定辦理。 

四、部屬事業研議新轉投資計畫時，所編擬之可行性研究報告應考量法令、政策、

市場、技術、環保、經濟、財務等因素，並就下列相關內容予以分析：(如附

件一) 

(一)計畫重點 

(二) 適用法令及配合政策之分析 

(三) 行銷分析 

(四) 設計技術分析 

(五) 建廠工程分析 

(六) 生產製造分析 

(七) 環境影響及污染防治分析 

(八) 財務分析 

(九) 經濟效益分析 

(十) 社會效益及社會成本分析 

(十一) 風險及不定性分析 

(十二) 綜合結論與建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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部屬事業參加新轉投資計畫，投資比例低於轉投資事業資本總額百分之十或

其投資額在新台幣五千萬元以下者，得僅就前項(一)計畫重點所述有關內容

編擬可行性研究報告。 

前項之投資計畫，應符合下列原則： 

(一)與事業未來發展方向一致。 

(二)能有效利用現有資源。 

(三)有助未來民營化推動。 

(四)具有良好投資效益。 

五、已依核定計畫創立之轉投資事業之現金增資計畫，部屬事業應請該轉投資事

業，編列轉投資事業現金增資計畫書；其應列明之事項如下：  

(一) 增資緣由及用途。 

(二) 增資財源與時程。 

(三) 增資後轉投資事業股權之變動。 

(四) 增資後轉投資事業經營效益與財務狀況改善之預估。 

(五) 檢附之資料 

１. 最近兩年財務報表。 

２. 增資後三年之預估財務報表。 

(六) 其他必要之說明。 

已依核定計畫創立之轉投資事業之減資計畫，部屬事業應敘明減資理由報部

備查。 

六、部屬事業為新轉投資計畫，與擬議合資之合資人洽議後，編擬之「可行性研

究報告」，應於提報該計畫之預算年度前一年一月十五日前函送本部二十

份，經本部審核後，併預算程序函報行政院核定。符合第二項規定之計畫可

行性研究報告，應依預算程序規定時限，併該公司年度營業預算提送本部審

查。但對事業之營運有重大影響，或為配合政府政策辦理之緊急計畫，不在

此限。 

部屬事業符合一定條件者，其新轉投資計畫投資持股比例於百分之三十五

以下及投資總額在一定金額以下者，其可行性研究報告授權公司董事會負

責審查，惟部屬事業應於董事會審查前，先向本部國營會說明轉投資相關



事項。前述一定條件及一定金額，由本部國營會參酌各公司業務狀況及轉

投資計畫成效檢討訂定之。 

七、已依核定計畫創立之轉投資事業之現金增資計畫書，應函送本部三份，除涉

及國庫負擔經費者，須核轉行政院核定外，餘由本部核定。 

部屬事業不擬參加轉投資事業現金增資計畫時，應備具有關資料，加註意

見，報本部核定。 

八、新轉投資計畫、已創立轉投資事業之現金增資計畫經完成預算程序後，應按

計畫預定進度執行；進度如有落後，部屬事業應分析原因並提出因應措施函

送本部。 

已編有預算之轉投資計畫，部屬各事業應確實依據「審計機關審核公私合營

事業辦法」第三條規定，於法定預算通過後三個月內，將計畫、協議書及其

他相關資料函送本部。 

前項計畫於執行中，如因財務狀況欠佳資金來源無著，或因情勢變遷無法達

成預期效益，部屬事業應詳予檢討，認為應予停辦者，應函送本部審核後，

依行政院規定程序辦理。 

九、本部對部屬事業轉投資計畫得視需要聘請學者專家參與研審，或組成專案小

組實地瞭解。 

十、部屬事業應將轉投資民營事業最近年度「營運及資金運用計畫」（如附件二）

於每年二月底及八月五日填妥，函送本部國營會審核後，轉送本部會計處彙

辦並依相關規定辦理。 

十一、部屬事業應將轉投資民營事業營運及財務狀況（含分析彙總），及資本、

持股、公股代表、股利分配之更新異動等資料（如附件三、四）按月函送

本部國營會備查，並於每年七月十日前編製「政府、國營事業及非營業基

金投資民營事業概況表」（如附件五）一份，函送本部國營會審核後，於

七月二十日前轉送本部會計處彙辦後，函送行政院主計處。 

十二、部屬事業應主動瞭解轉投資民營事業股利分配之狀況，並於轉投資民營事

業股東會結束後一個月內，彙編轉投資民營事業經營績效及相關資料（如

附件五）併同股東會議紀錄及會計師查核簽證之年度財務報告（如有增

資，並應檢送公開說明書）各二份送本部國營會核轉審計部。 

十三、公股代表對於轉投資事業，有符合「中央政府特種基金參加民營事業投資

管理要點」第七點第一項所訂重大事項者，除下列事項應在轉投資事業會

商或會議有所決定前，備具有關資料，加註意見，由參加投資之事業先期

函送本部核示或核轉外，其餘授權由參加投資之部屬事業核定： 

(一)對於轉投資事業投資持股比例高於百分之十且投資總額在新臺幣五千

萬元以上之下列重大事項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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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章程之訂定及修改 

2、締結、變更或終止關於出租全部營業，委託經營或與他人經常共同經

營之契約 

3、讓與或受讓全部或主要部分之營業或財產 

4、解散或合併 

(二)依「政府捐助之財團法人、政府投資之民營事業機構負責人、經理人人選

選派前須經行政院核可機構一覽表」之規定，須先行請示及報行政院核定

者。 

前項授權事項，各事業需依「審計機關審核公私合營事業辦法」第四條規

定，將有關資料送審計機關，並副知本部。 

十四、部屬事業應對轉投資事業加強風險控管及危機應變能力，並應對轉投資事

業違反公司治理事項訂定處理機制。 

十五、部屬事業轉投資目標無法達成，或連續三年虧損狀況無法改善，或因情勢

重大變更，認為應予撤資、停辦或重整者，應函報本部檢討辦理。 

十六、部屬事業參加國外之轉投資計畫及代管國庫投資民營事業準用本注意事項

之規定。 

十七、本注意事項有關事宜，得視實際需要隨時修訂補充。 

 


